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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开展北斗基础产品认证工作的
实施意见

国市监认证规〔2021〕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各有关单位：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自主建设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是为全球用户提供全天候、全天时、高精度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的国家重要时空基础设施。为进一步提升芯片、模块、天线、板卡等北斗基础产品质量，保障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各领域各行业的广泛应用，现就开展北斗基础产品认证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北斗基础产品认证工作坚持“统一管理、共同实施、政府引导、市场运行”的基本原则。市场监管总局加强认证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并会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发展有关主管部门加大认证结果采信力度，营造有利于北斗基础产品发展的良好环境。
二、北斗基础产品认证实行统一的认证目录、认证规则和认证标志（认证标志见附件）。认证目录和认证规则由市场监管总局另行发布。
三、市场监管总局牵头组建由政府部门、科研机构、认证机构、检测机构、标准化机构、生产企业和用户等相关方参与的北斗基础产品认证技术委员会，协调解决认证体系建设和实施过程中有关技术问题，研究提出工作建议等。
四、从事北斗基础产品认证活动的认证机构应当依法设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认证机构管理办法》规定的基本条件，具备从事北斗基础产品认证相应的技术能力。
五、认证机构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和北斗基础产品认证基本规范、认证规则开展认证工作，建立可追溯工作机制对认证全过程完整记录。
六、认证机构应当遵守国家相关收费要求，公开认证收费标准和认证证书有效、暂停、注销或者撤销的状态等信息，接受社会的查询和监督，并按照有关规定报送北斗基础产品认证实施情况及获证产品信息。
七、认证委托人可自愿向认证机构提出北斗基础产品认证委托，对认证机构的认证工作和认证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决定的认证机构提出申诉。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认证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八、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北斗基础产品认证机构以及有关认证活动和认证结果的监督管理，发现违法行为的，依法予以处罚。
附件：北斗基础产品认证标志图案

市场监管总局
2021年8月23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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